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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研析 

一、題目：列警示帳戶之通報與救濟法制研析 

二、議題所涉法規 

銀行法、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管理辦法 

三、背景說明 

警示帳戶制度乃為因應詐欺犯罪快速、多層次移轉不法所得之特

性，即時阻斷金流而設。其法源依據係銀行法第 45 條之 2 第 2 項規

定：「銀行對存款帳戶應負善良管理人責任。對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

交易之存款帳戶，得予暫停存入或提領、匯出款項。」、第 3項規定：

「前項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帳戶之認定標準，及暫停帳戶之作業

程序及辦法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」，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（下稱金

管會）依此授權，訂定之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管理

辦法(下稱本管理辦法)。 

由法院、檢察署、司法警察機關「通報」金融機構將帳戶列為警

示帳戶，以即時凍結款項，雖有益於追回被害人財產，然而在尚未確

定是否為不法所得前，帳戶所有人因此無法動用帳戶資金，對其權益

影響甚大。實務上即發生本質為民事糾紛之未返還房租押金事件，因

房客提告詐欺，導致房東帳戶被凍結之案例1。爰就列警示帳戶之通

報性質與救濟相關法制問題，綜整司法實務見解研析探討如后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宋珮文 林義邦，不退定金挨告詐欺 房東被當詐團凍結帳戶，113年 4月 8日，TVBS新聞網，

網址：https://tw.news.yahoo.com/%E4%B8%8D%E9%80%80%E5%AE%9A%E9%87%91%E6%8C%A8%

E5%91%8A%E8%A9%90%E6%AC%BA-%E6%88%BF%E6%9D%B1%E8%A2%AB%E7%95%B6%E8%A9%9
0%E5%9C%98%E5%87%8D%E7%B5%90%E5%B8%B3%E6%88%B6-122727684.html，最後瀏覽日期：1

13年 4月 25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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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探討研析 

（一）相關實務見解-「通報」銀行之性質與救濟途徑 

    依本管理辦法第 3條第 1款、第 2款、第 5條第 1款第 2目、第

3 目、第 9 條第 1 項、第 10 條等相關規定，法院、檢察署或司法警

察機關均可為偵辦刑事案件需要，「通報」銀行列警示帳戶，銀行應

即通知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，並暫停該帳戶全部交易功能，匯

入款項逕以退匯方式退回匯款行，警示期限原則為 2年，須期限屆滿

或由原通報機關通報，銀行始得解除限制。再者，該警示帳戶所有人

之其他存款帳戶，亦成為衍生管制帳戶，暫停其使用提款卡、語音轉

帳、網路轉帳及其他電子支付功能，匯入款項逕以退匯方式退回匯款

行。司法實務上就法院、檢察署、司法警察機關通報銀行之性質及救

濟方式有不同見解2： 

1、性質為觀念通知，不得救濟 

    法院、檢察署或司法警察機關為偵辦刑案需要，通報銀行將存款

帳戶列為警示者，僅是啟動銀行依規定將之認定為「疑似不法或顯屬

異常交易帳戶」，並為相應後續程序，至於銀行是否遵循本管理辦法

之規定而為，僅涉及就其與存款戶間之消費寄託契約有無債務不履行

之情事及是否會面臨主管機關之監理而已。因此，法院等機關為偵辦

刑案需要所為通報，僅係將此有可能成為犯罪工具之帳戶通知銀行，

核屬觀念通知，尚非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決定，亦非基於其他公權

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，自非行政處分3。 

2、性質為行政處分，循行政訴訟等程序救濟 

    依銀行法之授權規定，金管會本於掌理「金融法令之擬訂、修正

及廢止」之法定權限自得就「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帳戶之認定標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
 蕭文生，〈警示帳戶通報之法律性質—最高行政法院 109 年度上字第 813 號判決評析〉，《月旦

實務選評》，第 3卷，第 10期，112年 10月，頁 88-89。 
3
 參照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7 年度訴字第 1211號裁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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準」與「暫停帳戶之作業程序」事項，訂定法規命令予以規範。而觀

諸本管理辦法相關規定意旨，足見司法警察機關就警示帳戶之認定或

解除，具有決定及通報權限，經其認定為警示帳戶並向銀行通報後，

即發生銀行應採取本管理辦法第5條第1款第2目所規定處理措施之

規制效果，銀行並非決定者。司法警察機關認定為警示帳戶，性質上

係單方行使公權力對外直接發生限制存款帳戶開戶人取用存款之法

律效果，當認為行政處分，與扣押或禁止處分等刑事強制處分尚屬有

間。該警示帳戶開戶人自得依行政訴訟法規定提起撤銷訴訟救濟4。 

3、（類推）適用刑事訴訟法（下稱刑訴法）第 133 條扣押命令等刑事

強制處分規定之性質與刑事程序之救濟 

    檢察官命令或司法警察機關通報銀行凍結聲請人帳戶交易功能

之法源依據，乃依銀行法第 45條之 2第 3項授權訂定之本管理辦法，

而檢察官命銀行禁止處分命令之發動及程序，與刑訴法第 133 條第 5

項「扣押命令」強制處分固不盡相同，但本質上均係國家機關在刑事

偵查程序中，藉強制力暫時限制人民就特定財產權（在「扣押」為特

定物之所有權，在「禁止處分命令」則係就特定債權等無體財產權）

為特定處分行為，且均造成暫時剝奪人民行使特定財產權之結果，基

本事實並無不同，本諸體系及立法目的解釋，刑訴法第 142 條第 1項

所定「扣押物」之範疇，自應配合刑訴法第 133 條規定而為擴張解釋

包含以發扣押命令就債權為禁止收取或處分之情形，亦即此時聲請人

自得依據該項發還扣押物之相關規定（另有實務見解認為得類推適用

刑訴法關於「扣押物發還」之規定5），享有向法院請求解除銀行帳戶

禁止處分命令之權利6。 

（二）評析與建議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
 參照最高行政法院 109年度上字第 813號判決、臺灣高等法院 108 年度抗字第 1313 號刑事

裁定。 
5
 參照臺灣高等法院 113 年度聲字第 602 號刑事裁定。 

6
 參照臺灣高等法院 110 年度聲字第 81 號刑事裁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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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現今社會，幾乎不可能有人不與銀行往來，不開設存款帳戶者。

鑑於存款帳戶一旦被通報為警示帳戶，對帳戶所有人之經濟生活將造

成甚大不便，影響其財產權甚鉅，基於有權利有救濟之法理，對法院、

檢察署或司法警察機關之「通報」銀行行為，理應賦予救濟途徑。 

    最高行政法院 109 年度上字第 813 號判決雖認定其為行政處分，

並賦予帳戶所有人循行政訴訟救濟之機會，然而，法院、檢察署或司

法警察機關係為「偵辦刑事案件需要」而通報銀行，帳戶裡是否涉有

刑事案件之不法所得，宜否分由刑事法院與行政法院進行審理？且通

報銀行之行為性質如認定為行政處分，則處分相對人為銀行或帳戶所

有人？若處分相對人為帳戶所有人，該行政處分僅「通報」銀行，帳

戶所有人通常係提領有困難才得知上情，該行政處分有否「合法送達」

帳戶所有人？未合法送達是否對當事人產生效力？有否給予陳述意

見機會？等均有疑義7。 

    反之，若循刑事之救濟程序，亦有商榷餘地。蓋扣押係屬強制處

分，原則上採令狀主義及法官保留原則8，法院、檢察署依銀行法或

本管理辦法通報銀行列警示帳戶，有無遵守刑事訴訟法上相關規範之

原理原則？學者應而認為應仿洗錢防制法第 9 條（現為第 13 條）對

「禁止處分命令」採書面令狀方式、賦予當事人抗告權般，亦應於銀

行法增訂乙條明定警示帳戶之正當法律程序及賦予帳戶所有人抗告

權9。然而，仍須注意者是，洗錢防制法上述規定，僅規範及於法院、

檢察官，並不及於司法警察機關，仍有不足10。 

    綜上，有關通報銀行之性質及救濟途徑，實務上既有爭議，建議

應於銀行法明確規範之，以杜爭議；至於採取行政救濟或刑事救濟程

序，依司法院釋字第 787 號、第 772 號、第 759 號等相關解釋意旨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
 蕭文生，同註 2，頁 92-94。 

8
 陳文貴，〈刑事訴訟法增訂保全扣押相關條文立法過程與簡釋〉，《司法周刊：司法文選別冊》，

第 1805期，105年 7月，頁 22。 
9
 何賴傑，〈設立警示帳戶之刑事正當程序〉，《檢察新論》，第 4期，97年 7月，頁 83-88。 

10
 蕭文生，同註 2，頁 9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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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審判權之劃分，則可由立法機關通盤衡酌爭議案件之性質及既有

訴訟制度之功能（諸如法院組織及人員之配置、相關程序規定、及時

有效之權利保護等）決定之。 

撰稿人：方華香 


